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117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文化和旅游厅：

黄飞鹏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提请省级层面统筹资金政策 高标

准保护好湄洲岛 打造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的建议》（第 1117 号

）已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，

在政策、资金、项目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，持续推动莆

田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建设走深走实。

一是安排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。今年 2 月，我厅组织开

展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评审，莆田市申报的“湄洲湾莆田段

美丽海湾建设（秀屿、仙游、城厢）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”

获得第二档2000万元资金补助。该项目以湄洲湾美丽海湾建设

为抓手，推动湄洲湾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。二是指

导莆田市用好闽东北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，重点强化环湄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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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区域大气联防联控、近岸海域污染协同治理，共同提升区域

环境质量。2025 年，莆田城市大气 PM2.5 浓度为 17.9 微克每立

方米，同比改善 1 微克每立方米；莆田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

为 97.8%，同比提升 0.8个百分点。三是积极配合省水利厅、省

住建厅等部门出台《莆田市湄洲岛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（修

编）》《湄洲生态零碳岛总体规划方案》等文件，推进湄洲岛再

生水利用配置工程及湄洲岛零废岛屿项目建设等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积极配合贵厅认真研究吸收人大代表建议，

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大对湄洲岛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

资金支持，持续支持和推动莆田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建设提

质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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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